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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终止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利来”或“公司”）

今日接到控股股东好利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利来控股”）通知，好利

来控股与其全资子公司汇骏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骏资本”）的全资子公

司立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骏科技”）、本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骏科技”）分别签署了《好利来控股与立骏科技关于好利来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解

除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协议（一）”）、《好利来控股与本骏科

技关于好利来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协

议（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好利来控股于2016年10月10日与其全资子公司汇骏资本的全资子立骏科

技、本骏科技分别签署了《好利来控股与立骏科技关于好利来之股权转让协议》、

《好利来控股与本骏科技关于好利来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好利来控股以67.05

元/股（转让价格为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好利来二级市场收盘价的

90%，该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为2016年9月30日，好利来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74.50元/股）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的好利来3,150万股股份（占好利来股份总数的 

47.24%）给立骏科技、本骏科技，其中立骏科技受让18,430,536股（占好利来

股份总数的27.64%）；本骏科技受让13,069,464股（占好利来股份总数的

19.60%）。公司于2016年11月29日披露了《收购报告书摘要》、《立骏科技有限

公司、本骏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立骏科技有限公司、本骏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专项回复》，

于2016年12月8日披露了《收购报告书》、《关于立骏科技有限公司、本骏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事宜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6-059）、《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骏科技有限公司、本骏科技



好利来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公司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北京德

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立骏科技有限公司、本骏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豁

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法律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好利来（中国）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立骏科

技有限公司、本骏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补充法

律意见（一）》、《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于2016年12月30日披露了《关于收购

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被收购人遵守收购相关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1），

以上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 协议的主要内容 

好利来控股分别与立骏科技、本骏科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协议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协议（二）》主要内容如下： 

（1）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股权转让协议》解除。 

（2）就《股权转让协议》的解除，双方无任何争议，且互不承担任何责任。 

（3）双方均承诺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已经获得协议各方内部决策程序的批

准，其订立本协议和履行本协议，不会导致其违反：(i) 任何法律、法规、法院

判决、仲裁裁决、行政命令；(ii) 其曾经签署的任何文件、合同或协议；(iii) 其

公司章程和内部规章。 

（4）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因解释和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则应

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对双方均

有约束力。   

三、 终止股权转让的原因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好利来控股的通知，由于本次协议转让履行的审批程序历

时较长，好利来控股在战略部署规划方面有所调整，决定终止本次股权转让。 

四、 终止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为同一实际控制下不同主体之间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前和转

让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改变，故终止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

影响。 

特此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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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利来（中国）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6 日 




